
关于开展 2024-2025 年度辅导员考核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了全面、客观评价辅导员的工作表现和工作成绩，充

分发挥考核对辅导员履职的鉴定、激励和导向作用，依据《西

安工业大学辅导员年度考核实施办法》，现开展 2024-2025

年度辅导员考核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全体一线专职辅导员（学院副书记除外）

二、考核原则

1.坚持“客观、公开、公正”的原则。

2.坚持过程性和结果性考核相结合的原则。

3.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组织机构

学校成立辅导员考核领导小组：

组长：主管学生工作校党委副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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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

成员：各二级学院党委书记、副书记

考核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，办公

室主任由学工部主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副部长（副处长）兼

任，承担辅导员年度考核的组织与具体实施工作；各学院成

立辅导员考核工作小组，学院党委书记任组长。

四、考核程序

1.学院考核（占比 40%）。各学院依据学院考核评价指

标对全体辅导员开展考核，学院辅导员考核评分上传学生信

息服务系统。（6 月 20 日—25 日）

2.学工部考核（占比 40%）。学工部各相关科室依据《西

安工业大学辅导员考核评价体系》对全体辅导员开展量化积

分考核，学工部考核评分上传学生信息服务系统。（6 月 20

日—26 日）

3.学生评价（占比 20%）。辅导员组织学生在学生信息

服务系统无记名填写学生评价表，辅导员所带学生填写率超

97%记为成绩有效。（6 月 24 日-25 日）

五、考核等级与考核结果使用

1.考核等级

依据考核情况将辅导员考核结果等级分优秀、良好、合

格和不合格。

2.考核结果使用



（1）考核结果将与辅导员职称评定、职务晋升、综合

评奖评优等挂钩。

（2）考核排名后 5%及认定为不合格者，学校主管学生

工作校领导将与其进行诫勉谈话；连续两年考核后 5%或不

合格者，将予以转岗或解聘。对于拟转岗人员 6 个月内仍未

落实校内接收单位者，学工部将上报人事处，按照相关程序

予以解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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